
輔導室開放辦法 

 

壹、依據高級中等教育法規定設立輔導工作委員會，輔導室設有輔導主任、專任輔導教師及

特殊教育業務教師各一人。 

貳、輔導室環境空間包含資料室、個別諮商室、團體諮商室、哺乳室、閱覽區及資料查找電

腦區。 

參、資料室、閱覽區之資料由輔導教師負責管理，提供師生參考使用。 

肆、個別諮商室及團體諮商室供本校教師進行個別或團體輔導時使用。 

伍、平日 8 點起至放學為止，輔導室均開放，輔導室並安排輔導教師及工讀生於午休時間在

輔導室輪值，負責管理輔導室各項使用事宜。 

陸、輔導室設有視聽器材及電腦網路設備，本校師生可於開放時間登記使用。 

柒、閱覽區備有教育、心理與輔導、生命教育、生涯發展方面各類書籍和雜誌，以及升學就

業相關資料，供教師和學生自由借閱。 

捌、本校學生如有個別問題可隨時前來輔導室請求協助，或利用輔導室信箱與輔導教師聯繫，

亦可由輔導股長代為聯繫。 

 


